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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
2025/2026 學年 

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工作計劃 

範疇 措施 評估方法 推行時間 負責人 所需資源 

學校行政 

1. 持續優化「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」的有關  
機制： 

(1) 持續檢視學校相關的行政指引，以配合推廣國家安全
教育； 

(2) 持續策劃、統籌及協調校內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活動
及措施； 

(3) 持續加強與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和協作，取得更多外來
資源，進一步加強學生品德培養和價值觀教育，並安
排更多國家安全教育活動；  

(4) 持續檢視現行策略和應變措施以防止政治活動入侵
校園。 

檢視相關指引、
觀察、訪談 全學年 校長、副校長 --- 

2. 完善校舍管理機制及程序(包括採購圖書程序、檢視
圖書館藏書、巡查校園及租借校園設施)： 

(1) 確保校園範圍內(包括建築物、課室、壁報板等)展示
的字句或物件，當中包括校園內的書本、電子及網上
學習資源、刊物和單張等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
容，亦須禁止任何人士攜帶違規的物件回校。 

(2) 學校會把在校園範圍內發現和處理展示的涉及危害
國家安全的字句或物件的程序清楚列出，並在教職員
會議中提醒教職員盡快處理字句或物件的必要性。 

(3) 持續執行已制定的分工安排，讓科組負責老師定期參
與檢視圖書館藏書(實體版和電子版)的工作。 

(4) 在學校正門的訪校人士登記冊加入附頁，註明所有訪
校人士，包括家長及校友，不得在校園內作出任何違
反國安法的行為。 
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
副校長、 

圖書館主任、 
科組負責老師 

--- 

3.  完善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： 
(1) 確保以學校名義舉辦的活動(包括學生活動、課外活
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副校長、 
活動負責老師 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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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、邀請校外嘉賓演講、校友或家長教師會為學生舉
辦的活動、校外導師任教的活動等)，不會涉及危害國
家安全的行為。 

(2) 除了通過報價文件、簽署聲明和監察外聘導師、講者
和工作人員的言行外，學校會要求各負責老師在尋求
外來組織協助，邀請導師、講者時，要盡量收集有關
他們背景和政治立場的資料，杜絕不良機構和人員對
本校學生的影響。 

(3) 在所有報價招標文件中加入具體條款，列明基於國家
安全而容許學校取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。 

4.  指導學校職員購置充足和合適的國旗及與升掛國旗
有關的設備，並制訂惡劣天氣或其他突發情況下升掛
國旗的應急措施，確保升降國旗不會受天氣影響，每
天會在室外或室內進行。 

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、 
文書主任 --- 

人事管理 

1. 教職員的管理： 
透過教職員會議、教職員內聯網、學校通告、在校內
舉辦講座或研討會、及發放政府的最新資訊，加深教
職員對《基本法》和《香港國安法》及有關最新措施
的認識與了解。 

教師問卷、訪談 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
2. 教職員操守： 
(1) 學校參考教育局制訂的《教師專業操守指引》(2022年

12月制訂)，訂定清晰的員工行為管理措施及專業發展
計劃。 

(2) 定期向學校各級人員(包括學校管理層、所有教學及非
教學人員)清楚說明對其職責及操守的要求和期望，包
括遵守法律，確保他們遵從校方對他們的工作表現和
行為操守的要求。 

考績機制、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
3. 員工安排： 
(1) 安排員工在於指定日期擔任或支援與升掛國旗有關

的工作。 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副校長、 

文書主任 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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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安排員工接受正規培訓，確保他們升掛國旗的步驟和
處理破損國旗的程序符合「國旗法」和相關指引的要
求。 

4. 員工聘任： 
(1) 確保聘任員工的工作會根據《僱傭條例》、《教育條

例》、《教育規例》、其他相關法例及僱傭合約，並
符合教育局發出的聘用教學人員的指引，包括教育局
通告第3/2020號《加強保障學童的措施：學校教學及
非教學人員的聘任》。 

(2) 確保新聘的教師已在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》測試取
得及格成績。 

檢視相關的   
法例、守則   

和指引、觀察 
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
5. 資源運用： 
(1) 學校運用學校資源(包括政府津貼和其他經費)以購買

服務形式聘用的非教學人員(包括學校社工、教育心理
學家、言語治療師、教練、興趣班導師等)，會參考「資
助學校採購程序指引」；進行採購時，在報價/招標文
件中加入具體條款，列明基於國家安全，學校可以取
消供應商的資格和終止相關合約；亦會要求進入校園
提供服務的人士簽署具約束力的聲明，以確保其工作
表現和操守符合要求，防範及制止違反《基本法》、《香
港國安法》和其他法律的活動。 

(2) 學校會要求各負責老師在尋求外來組織協助，邀請導
師、講者時，要盡量收集有關他們背景和政治立場的
資料，杜絕不良機構和人員對本校學生的影響。 

 

檢視相關的   
法例、守則   
和指引、觀察 

全學年 副校長、 
活動負責老師 

--- 

教職員培訓 
1. 學校會根據訓練紀錄與及相關工作需要，推薦教職員

參加基本法、國家安全法的有關講座及課程；學校會
對新入職教師明確提出持續專業發展的要求。 

教師問卷、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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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為方便教職員時常參閱教育局發出的文件，瀏覽政府
新聞處「維護國家安全法」的網頁及其他有關部門發
出的資料，以加強他們對《香港國安法》的了解，並獲
取有關法律的最新資訊，學校會委派專人定期把有關
資訊整理再經內聯網發放。 

教師問卷、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
(3) 學校會舉辦校內講座、工作坊或提供最新資訊，以增
加教職員對《基本法》和《香港國安法》的認識；亦
會安排參觀或考察，以增加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
識。此外，學校會加強教職員在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的
認知，以配合 2024-27 年的學校發展計劃。 

教師問卷、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
學與教 

1. 加強「國家安全教育」工作小組的工作： 
(1) 通過日常監察和提示，確保教師不得向學生宣揚不正

確的政治立場，傳達扭曲的價值觀，發表煽動性的言
論，在教材/學材上滲入偏頗/欠缺事實佐證/不符課程
宗旨和目標的內容或資料，甚或直接或間接鼓動或默
許學生參與校外政治活動等。 

(2) 定期召開學務會議，檢視國家安全教育的策略和措
施。 

教師問卷、觀察 全學年 
副校長、 

「國家安全教
育」工作小組 

--- 

2. 統籌與策劃有關國家安全教育的活動： 
(1) 根據教育局更新的課程文件/指引—《香港國家安全教

育課程框架(2025)》，於相關學習領域及科目，統籌與
策劃增潤教學內容和學習活動，推展國家安全教育。 

(2) 檢視相關學習領域/科目，以及有關《憲法》和《基本
法》等課程內容，讓學生清楚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、
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立法背景、內容和意義等，鞏固學
生對國情、中華文化，以及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的
認識，從而提升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、守法精神，以
及共同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和責任感。 

(3) 檢視校內各學習領域、科目及跨學科學與教資源的內
容和質素，確保校本課程的設計，以及選取或編訂的
學與教資源(包括課本、自行編訂的教材及測考試卷)

教師問卷、觀察 全學年 

副校長、 
「國家安全教
育」工作小
組、學務組、
全人發展組 

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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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和質素符合課程發展議會於各學習階段課程所
訂定的課程宗旨、目標和內容，並切合學生的程度和
學習需要。 

(4) 加強學習領域/科目與其他全人發展組單位的協作，有
效組織跨科組國家安全活動。 

3. 制定更加細緻的分工安排，讓科組負責老師也定期參
與檢視圖書館藏書(實體版和電子版)的工作。 觀察 全學年 

副校長、 
 圖書館主任、 
科組負責老師 

--- 

4. 存檔有關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教育及國家安全教育
的校本學與教資源(工作計劃、選用及自訂教材、學生
成績等)，而存檔年期不應少於兩個學年，方便學校管
理層或教育局有需要時查閱相應學習階段的資料。 

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、 
學務組 --- 

學生訓輔 
及支援 

1. 在策劃及推行訓輔相關措施方面，學校會參考《學校
行政手冊》第 3.6 及 3.7 章和《學生訓育工作指引》所
列的基本原則。 

檢視相關守則和
指引、觀察 全學年 副校長、 

訓導組 --- 

2. 持續強化訓輔工作，如獎勵計劃和領袖訓練等，幫助
學生建立責任感、承擔和守法精神。 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

副校長、 
訓導組、 
輔導組 

--- 

3. 若個別學生出現與國家安全有關的違規行為，會採取
合適的訓育與輔導方法，幫助他們改善；如情況嚴重
或屢勸不改，則予適當的懲處，並因應需要轉介予專
業人員跟進。若然有關違規行為涉及干犯香港國安法
或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學校會按既定程序通知有關政
府部門跟進。 

檢視相關守則和
指引、觀察 全學年 

副校長、 
訓導組、 
輔導組 

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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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定期舉辦升旗禮，持續擴大學校升旗隊及制服團隊的
組織，並參考教育局《香港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框架》
及「國民教育——活動規劃年曆」全面規劃全年適切
的校本國民教育學習活動，按學生的認知發展及能力，
透過多元化的全方位學習活動，包括本地考察/參觀、
內地考察及姊妹學校計劃，加強他們對國家歷史、文
化和發展的認識，提升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及對維護
國家安全的使命感。 
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
副校長、 

全人發展組、
學務組 

$200,000 

5. 為了進一步提升學生的家國情懷及推動愛國主義教
育，學校會在校園內不斷安排各種活動及提供資訊，
加強學生對當前影響國家安全的國際形勢、國家發展
方向的認識，讓他們可以思考他們在未來可以為祖國
貢獻自己的地方。學校亦會鼓勵更多學生以活動設計
者或組織者身份參與國民教育活動，以實踐他們的愛
國情懷。 
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
副校長、 

全人發展組、
學務組 

$10,000 

家校合作 

1. 繼續與家長保持緊密溝通，並配合學校發展計劃，加
強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宣傳工作，令家長可以理解、
支持和配合國家安全教育及學校發展計劃的各項措
施。 
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副校長 --- 

2. 學校會通過與家教會合作，舉辦各種家長和親子活動，
以推動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教育。期望透過活動增加
家長對中國歷史文化、國家的最新發展及發展方向、
國家安全、《基本法》和《香港國安法》的認識，以幫
助家長教導子女成為胸懷祖國、勇於維護國家安全、
守法的公民。 

觀察、活動檢討 全學年 副校長、 
家長教師會 $10,000 

 
 


